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关于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编制相关数据成果安全保密协议
甲    方：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张 维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乙    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 宏
联 系 人：叶 凌
联系电话：010-82253558-221
传    真：010-82253565
电子邮箱：kangzhenghongji@126.com
为加强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数据成果的安全保密管理，防范非法使用行为，防止发生丢失泄密事件，甲乙双方在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下，就甲方向乙方无偿提
供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编制相关数据成果事宜达成共识，签订本保密协议。
第一条 乙方许可使用的数据成果
一、成果名称：








（一）2017年土地调查变更数据.mdb

（二）北京市国有土地出让明细台帐（2014-2018.06）

（三）北京市土地使用权转让信息明细表（2014-2018.06）
二、年    份：2017年；2014-2018年                                 
三、数据格式：.mdb;.shp;.jpg;.docx
四、提供方式：移动介质拷贝
6.使用用途：北京市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编制   
第二条 保密期限

甲乙双方确认的保密期限为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各项秘密因被甲方公开而进入公共领域时止。

第三条 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乙方有义务根据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的要求，妥善保管北京市林地、草地等数据成果，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严防泄密，乙方仅限于在本单位范围内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编制相关  数据成果。
2.乙方应确保使用 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编制相关 数据成果的网络环境符合安全保密相关要求，不得在降低数据保密级别的网络环境中使用数据。

3.乙方如发现保密内容因自己的过失泄露，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泄密的进一步扩大，并及时向甲方报告，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第四条 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1.甲方向乙方提供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编制相关       数据成果，同时提供数据成果使用的有关说明。

2.甲方不承诺对所提供的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编制相关数据成果中可能存在的与现势的某种不一致或者缺陷进行修改。甲方不因该成果本身的瑕疵而对乙方所造成的任何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3.甲方承诺对所提供的 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编制相关 数据成果中可能存在的与现势的某种不一致或者缺陷进行沟通协调处理。
第五条 数据成果使用限制
1.乙方应确保甲方提供的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编制相关数据成果仅用于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编制相关工作，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经营性活动和提供给其它单位。
2.除申请的使用用途或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数据成果用于其他用途或向第三方提供数据成果。数据成果的任何格式或者任何复制品视同原始成果。
3.乙方需要将甲方提供的数据成果交社会合作单位进行应用开发时，必须与开发单位签订保密协议，防止被第三方扩散。
第六条 保密条款
1.乙方有义务根据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的要求，妥善保管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编制相关数据成果，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严防泄密。
2.基于业务保密事由，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甲方所提供的任何文件或资料、物品脱离乙方之控制。
4.乙方在合作过程中委托第三方进行数据加工处理的，应加强对第三方的管理，并在加工处理完成后，监督第三方全面、及时销毁所使用的数据。若因该第三方对数据处理不善而导致泄密的，本着“谁委托谁负责”的原则，追究泄密责任。
5.乙方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应规定。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甲方违反提供数据的内容、时间、形式等约定，应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补救。
2.乙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本协议的约定，除按国家相关规定处理外，甲方将终止其使用权，并收回所提供的数据成果及相关资料。

3.乙方如违反本协议规定的保密义务，将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给甲方或第三方造成了损失，甲方或第三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相应的损失，乙方并承担甲方因执行本协议书的权利而发生的费用。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发生失、泄密行为时，由当事方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第八条 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如下第2种方式解决。

1．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 生效及其他事项

1.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自双方负责人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3.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甲方负责人：                  乙方负责人：

(签字/公章)                    (签字/公章)

联系人：                       联系人：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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